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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之

訂定歷程及重點
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已由行政院於 100 年 12 月間訂定發布，將使各行政法人在訂定其會計制

度時，對於共通性事項有一致之遵循準據。本文係就該準則之訂定歷程、條文重點作一概述，以增

進各界對該準則之瞭解。

　黃凱苹（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行政法人法於 100 年 4 月

8 日經立法院審議三讀通過，

同月 27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賦

予政府機關可將公權力行使程

度較低，但又不適合交由民間

或行政機關推動的公共事務，

以行政法人的組織型態來執行

之法源。

該法通過後，行政院為配

合組織改造之規劃及立法院通

過前述法案所作的附帶決議，

經慎選 5 個行政法人，包括國

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台灣電影文化中心、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先期推動

行政法人制度。由於行政法人

法第 4 條規定，行政法人應訂

定其會計制度，以作為處理會

計事務之依據，而其會計制度

之設計，並應按行政院依同法

第 32 條第 2 項訂定的行政法

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以下簡

稱本準則）為準據。因此，本

準則之訂定，乃更為急迫與重

要。

貳、本準則訂定歷程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依法綜理全國

政府會計事務，並訂定相關的

會計法規及制度，基於行政法

人仍屬公法人性質之法人，爰

涉及該法人會計專業規章之訂

定，乃由主計處依據行政院核

定之權責劃分規定負責辦理。

由於行政法人法之立法

意旨，係藉由適度鬆綁現行會

計等法令的限制，並朝企業化

模式經營，以達成提升行政法

人營運（業務）效能等目標，

爰主計總處於研擬本準則草案

時，除考量該法之立法意旨外，

再審酌商業會計法、商業通用

會計制度規範及行政法人營運

（業務）發展等需求，並兼顧

政府對行政法人仍需保有一定

程度之監督與管控機制的前提

下，朝與商業相近之規範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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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本準則從草案研擬迄至行

政院核定發布，歷時約 9 個月，

期間經邀集相關機關、學者專

家等共同開會研商，及依據行

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

完備法規預告與刊登行政院公

報程序，並提經主計總處法規

委員會第 58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

過，100 年 12 月間經行政院核

定發布在案，審查研訂過程審

慎嚴謹。又前述參與審查之機

關代表、審查委員等，因體認

到本準則施行後，將對未來行

政法人實務運作影響深遠，爰

均盡力地提供諸多寶貴修正意

見，而陳副主計長親自主持審

查會議，在確立本準則之研訂

方向、意見整合及協調處理等，

花費甚多心力，促使本準則更

為周延及得以順利審查、訂定。

參、本準則重點簡介

前述已發布之本準則，係

就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計所涉

共通性事項為一原則性規範，

其條文共 12 條，個別行政法人

於訂定其會計制度時，仍可因

應其營運（業務）特性之實際

需要，以本準則所定之基準，

作適切之規定。茲將本準則之

主要重點概述如下，以增進各

界之瞭解：

一、行政法人訂定其會計

制度時應考量之事項

為使行政法人在會計事項

之辨認、衡量、記錄、分類、

彙總及報告等工作上有所依

循，並能提供管理者所需資訊，

增進其瞭解營運（業務）實況，

俾作為決策之參考，因此，於

第 2 條明定行政法人於訂定其

會計制度時，應考量其營運（業

務）實際狀況與發展、會計事

務之性質及管理上之需要，妥

慎訂之。至於內部控制、內部

審核等事項，基於行政法人法

第 4 條第 1 項已明定由各行政

法人個別訂定其內部控制、稽

核制度等規章，提經董（理）

事會通過，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後據以實施，爰不再於會計制

度中重複規範。

二、行政法人會計制度應

具備之基本內容

一個完善的會計制度，

不僅可作為行政法人處理會計

事務之依據，促使產製正確可

靠之財務資訊，以保障資產安

全，防止弊端之發生，更可增

進其營運（業務）執行之效率

與效果等，爰於第 4 條明定行

政法人會計制度之內容應包括：

（1）總說明：以敘明組織系統

及各部門職掌、會計制度之訂

定沿革、適用範圍、會計年度、

採用之會計基礎、記帳單位等

重要內容。（2）簿記組織系

統：以顯示行政法人自會計事

項發生至財務報表產生，其間

所經過的步驟及程序。（3）財

務報表：係表達行政法人財務

狀況、營運（業務）成果、現

金流量及淨值變動等事項之報

表種類、格式、註釋及編送時

間等。（4）會計科目：係行政

法人為會計事項分錄、記帳、

編表，與表達其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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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財務狀況之要素分類及

定義等。（5）會計簿籍：係行

政法人保存交易紀錄應設置之

簿籍種類、格式等。（6）會計

憑證：係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

表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責任之

憑證種類、格式，製作與使用

等。（7）會計事務處理原則及

程序。（8）會計檔案之管理：

涵蓋會計檔案之保管、調閱、

銷毀程序等管理事項。

三、行政法人會計處理應

採用之會計基礎

鑑於行政法人之運作及管

理係朝向企業化之模式經營，

爰完整掌握其經濟資源及經濟

義務等相關資訊，將有助其釐

訂營運（業務）計畫，妥善配

置資源，佈局未來發展重點等，

故於第 5 條明定行政法人之會

計基礎，應採用權責發生制。

四、行政法人年度執行成

果及決算報告之編送

程序

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19 條

規定，行政法人應於會計年度

終了一定時間內，將年度執行

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提經董（理）事

會審議，並經監事或監事會通

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

送審計機關。為使行政法人年

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之編送

能在符合前述規定之前提下，

有一致之遵循準據，爰經參酌

我國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

之編送規範，於第 6 條第 2 項

明定，行政法人應於會計年度

終了後 3 個月內，將其年度執

行成果及決算報告，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提經董（理）事會

審議，並經監事或監事會通過

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

審計機關。但行政法人設置法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行政法人會計科目之

訂定原則

由於行政法人仍屬公法

人，且其營運（業務）所需資

源仍多仰賴政府挹注，其與一

般公務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作業組織及公立學校等組織，

均被認為屬政府擁有所有權或

負有責任者，因而亦納入政府

會計報導個體之範圍。為利政

府會計報導資訊表達之需要，

爰於第 7 條規範行政法人所使

用之會計科目及其編號，應參

照中央主計機關規定並依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訂定。

六、行政法人會計檔案之

保存、銷毀及滅失、

毀損之處理

為使各行政法人會計檔案

之保存、銷毀及滅失、毀損之

處理有一致之遵循準據，並便

於監督機關及審計機關查核之

需要，爰於第 10 條第 1 項明

定，行政法人之會計檔案，應

自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

至少保存 10 年，其屆滿保存年

限者，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

結會計事項者外，經董（理）

事長或首長核准後得予銷毀。

但涉及政府機關指定用途之補

助與委辦等經費，如憑證留存

行政法人者，應報請監督機關

核轉審計機關同意後，始得銷

毀。此外，如其發生會計檔案

滅失、毀損等情事時，應依同

條第 2 項規定，報請監督機關

處理後，再轉報審計機關。

肆、結語

本準則之訂定，是經過

許多人投入甚多心力並經多次

的研討及協調始完成，對於現

行會計實務作法也有相當幅度

的修正與鬆綁，將有助於各行

政法人在設計其會計制度時，

對於共通性事項之研訂更為順

利，且更易於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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